南华大学附属第七医院（湖南省荣军优抚医院）

污水技术服务项目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

本项目为采购人排污许可证配套环保技术服务，服务单位需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载明自行监测方案开展废水、废气采样检测、数据统计、全国污染源信息系统填报、月、季度及年度执行报告编制与上报全流程工作。

二、服务内容及具体工作要求

（一）排污许可证自行监测检测服务

按照排污许可证自行监测方案开展常态化采样、实验室检测，全年形成12份完整检测数据报告，监测频次、监测因子严格执行以下标准：

1. 每周监测项目：废水化学需氧量（COD）、悬浮物；

2. 每月监测项目：废水粪大肠菌群；

3. 每季度废水监测项目：pH值、COD、氨氮、总磷、挥发酚、总氰化物、阴离子表面活性剂、石油类、动植物油；

4. 每季度废气监测项目：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、甲烷。

要求出具具备法律效力、可用于环保核查的正式检测报告，所有原始检测数据、采样记录、原始台账完整归档留存。

（二）全国污染源信息系统数据填报上传

1. 对全年累计不少于1800项监测原始数据进行分类整理、统计、校核、数据分析；

2. 筛选不少于600项有效监测数据，按照生态环境部门规范格式，准确录入、上传至全国污染源信息系统，确保数据上传无误、平台审核通过，全程负责填报纠错、补报、异常数据整改上报工作。

（三）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编制及线上填报

1. 按年度编制1份年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，按季度编制4份季度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；

2. 报告内容必须覆盖：单位整体运行工况、各项污染物监测明细、危险废物产生、贮存、转运、处置全流程台账；

3. 完成4份季度报告、1份年度报告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指定平台线上提交、数据上传，保障报告通过主管部门线上审核，配合主管部门质询、材料补充。

三、服务期限

自2026年9月1日起至2027年8月31日止。

供应商资格要求

1. 供应商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；

2. 供应商须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（CMA）证书，具备开展本项目废水、废气对应指标检测的资质能力；

3. 具有同类企事业单位排污自行监测、排污执行报告编制、污染源平台填报服务业绩；

4.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允许转包、违法分包。

五、交付成果要求

1. 周期内全部12套完整检测报告、采样记录、原始检测台账；

2. 全国污染源信息系统数据上传完成截图、系统留存台账；

3. 4份季度执行报告、1份年度执行报告纸质版+电子版，以及主管部门平台上报审核通过凭证；

4. 所有资料整理装订归档，完整移交采购人留存备查，配合环保部门现场核查、资料调取。

六、其他服务要求

1. 服务商需配合采购人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监督检查、资料核查、数据溯源；

2. 因服务商数据错报、漏报、报告编制错误、逾期上报造成的行政处罚、整改责任，全部由中标服务商承担；

3. 所有采样、检测、编制、上报工作均需在环保部门规定时限内完成，不得逾期。
